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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建議根據一般授權發行

可換股債券

茲提述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6年 1月 28日及 2026年 2月 27日的
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建議根據一般授權發行可換股債券。本公告所用詞彙與
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 2026年 3月 19日，本公司與認購方雙方同意終止日期為 2026年 1月 28日的認購協議
（經日期為 2026年 2月 27日認購協議的補充協議所補充）。

承董事會命
GC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

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朱共山

香港，2026年 3月 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（主席）、朱鈺峰先生、朱戰軍先生、孫瑋女士、蘭天
石先生及楊文忠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鍾泰博士、沈文忠博士、李俊峰先生及葉棣謙先生。


